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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事项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公司已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了《关于收购国药控股南宁

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其中，在“评估基准日到实

际交割日的重大事项”中涉及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医药批发站（下

称“南宁医药批发站”）的财务状况，公司已委托深圳市鹏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对南宁医药批发站进行了

补充审计，现将其资产和财务状况补充披露如下： 

根据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深鹏所审字[2009]002 号），南宁医药批发站于基准

日 2008 年 9 月 30 日的总资产为 7,894,244.09 元，总负债为

31,965,633.08 元，净资产为-24,071,388.99 元，2008 年 1-9 月，南宁

医药批发站营业收入为 3,594,301.25 元，利润总额为 2,036,104.19 元，

净利润为 2,036,104.19 元。 

同时，对北京岳华德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南宁医药批发站

资产评估的有关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根据北京岳华德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岳华德威评报字（2008）第 264 号），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广

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医药批发站经评估的总资产为 3,795.50 万元，总负

债为 3,080.90 万元，净资产为 714.60 万元，较帐面净资产-2,968.36

万元增值 3,682.96 万元，增值的原因主要是房屋建筑物及土地评估增

值，评估结论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387.37 387.37 265.94 -121.43 -31.35 
固定资产 346.47 346.47 1,975.06 1,628.59 470.05 
其中：房屋建筑物 337.21 337.21 1,957.46 1,620.25 480.49 
无形资产 191.00 191.00 1,554.50 1,363.50 713.87 
其中：土地使用权 191.00 191.00 1,554.50 1,363.50 713.87 

资产总计 924.84 924.84 3,795.50 2,870.66 310.40 
流动负债 3,893.20 3,893.20 3,080.90 -812.30 -20.86 

负债总计 3,893.20 3,893.20 3,080.90 -812.30 -20.86 
净资产 -2,968.36 -2,968.36 714.60 3,682.96 

 

房屋建筑物及土地评估的程序和方法概况： 

一、建（构）筑物 

（一）委估资产的内容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建筑物类资产账面原值 5,748,264.69 元，账面净值

3,372,107.63 元。其中：房屋建筑物 55 项，建筑面积为 27,397.51 平方米，账

面原值 5,748,264.69 元，账面净值 3,372,107.63 元。 

委估房屋建筑物座落于南宁市中尧路 7号、南宁市杭州路 22 号、南宁市新

阳路 227－1 号及宁明县城中镇中华街，共 55 项。框架结构的建筑物共 11 项，

建筑面积共计 8,587.70 平方米，分别建于 1978 年至 2002 年； 砖混结构的建筑

物共 19 项，建筑面积共计 7,461.66 平方米，分别建造于 1965 年至 2006 年；砖

木结构的建筑物共 15 项，建筑面积共计 8,862.70 平方米，分别建于 1958 年代

和 1998 年；钢混结构的建筑物共 1项，建筑面积 1,321.99 平方米，建造于 1998

年；其余为简易建筑, 建筑面积共计 1,163.66 平方米。 



 

（二）评估程序及方法 

1．核对申报资料 

根据被评估企业提供的房屋建筑物清查申报明细表，通过查阅固定资产财

务帐及固定资产卡片等资料，对账面原值、账面净值、建筑结构、竣工使用年限、

建筑面积等资料进行核对分析。对于申报明细表中账实不符、重复、遗漏及含混

不清的项目，通过核实予以修正。 

2．现场勘查 

在被评估企业基建技术人员及相关固定资产管理人员的配合下，对房屋建

筑物的位置、结构形式、建筑面积、内外装修、使用情况、维护及改造情况、完

好状况进行现场勘查，并填写现场勘查记录表，对与申报资料有差异的予以调整，

做到账实相符。 

3．资料搜集 

收集当地相关部门编制的建筑工程预算定额、取费标准和调整文件、工程

造价指数、建筑工程技术经济分析资料；根据房地产一体原则，弄清房屋建筑物

所依托的土地所有权状况，为房屋建筑物的重置价值的计算提供依据。 

4．确定评估方法，进行评定估算 

根据本次评估的特定目的及被评估建筑物类资产的特点，以资产持续使用

为前提，故确定以市场价值为本次资产评估的价值类型，采用重置成本法并考虑

资产的变现能力计算确定生产类建筑物资产的评估价值；采用收益还原法计算确

定对外租赁类建筑物资产的评估价值；采用市场比较法计算确定商业类建筑物资

产的评估价值。 

（三）评估参数的确定 

1.重置价值的确定 

重置价值=建安工程造价+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开发利润 

(1)建安工程造价：评估人员根据被评估房屋建筑物的具体特点和所取

得的相关资料，分别采用预决算调整法和类比法确定建安工程费。 

 (2) 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主要包括勘测费、设计费、工程定额测定费、

工程监理费、工程质量监督费、建设单位管理费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规定收取的

建设工程相关费用等。 



 

(3)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为委估建筑物正常建设工期内占用资金的筹资成本，本金和计息

期按照正常施工建设情况下需占用资金的数额及相应的时间计算，利息率选择评

估基准日仍在执行的与正常工期同期的基本建设贷款利率，本次采用 1年期年利

率为 7.47%。评估时，假设资金均匀投入, 计息期取正常工期的一半。 

2.成新率的确定 

成新率的确定采用年限法和观察法以不同权重加权计算，其中:年限法权重

取 40%, 观察法权重取 60%。即： 

成新率=年限法成新率×40%+观察法成新率×60% 

（四）评估结果 

房屋建筑物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净值 调整后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房屋建筑物 3,372,107.63 3,372,107.63 19,492,300.00 16,120,192.37 478.05 

构筑物及辅助设施  82,340.00 82,340.00 

管道及沟槽   

合    计 3,372,107.63   3,372,107.63 19,574,640.00 16,202,532.37 480.49 

 

二、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1.宗地概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医药批发站委估的土地共 5 宗，分别位于南宁市及宁

明县内，土地总面积为 29,914.66 平方米。待估宗地的土地使用者广西壮族自治

区南宁医药批发站以划拨及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宗地来源合法、产权清楚。

估价基准日，宗地未设定抵押等他项权利登记。各宗地的土地使用者、国有土地

使用证号、土地使用年限、他项权利等权利状况详见下表。 

宗地 
编号 

土地 
使用者 宗地位置 土地 

等级 
登记用

途 
宗地面积 
(平方米) 

取得

方式 地号 国有土地 
使用证号 

他项 
权利 

剩余土地 
年限（年） 

宗地 1 区南宁医

药批发站 

南宁市兴

宁路西二

里 68 号 
一级 住宅 584.63 划拨 0302491 

南宁国用

(1999)字第

415049号 
无 无限年期 

宗地 2 区南宁医

药批发站 
南宁市杭

州路 22 号 一级 
商业服

务业、

办公 
1,293.12 划拨 0303083 

南宁国用

(2000)字第

416281号 
无 无限年期 



 

宗地 
编号 

土地 
使用者 宗地位置 土地 

等级 
登记用

途 
宗地面积 
(平方米) 

取得

方式 地号 国有土地 
使用证号 

他项 
权利 

剩余土地 
年限（年） 

宗地 3 区南宁医

药批发站 
南宁市中

尧路 7 号 二级 仓储 21,967.88 划拨 0204010 
南宁国用

(2001)字第

418127号 
无 无限年期 

宗地 4 区南宁医

药批发站 

南宁市新

阳路 227-1
号 

二级 仓储 5,760.96 划拨 0202041 
南宁国用

(2002)字第

419983号 
无 无限年期 

宗地 5 区南宁医

药批发站 
宁明县中

华街 一级 商服 308.07 出让
5 街坊 70

宗 

宁国用

(2002)字第
030520064

号 

无 44年 

合计     29,914.66      

宁明县中华街的土地使用权为出让用地，地上建筑物商铺，该宗地在对应

的房屋建筑物中评估。 

2.评估方案与步骤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医药批发站的土地评估工作，根据评估目的和所确定

的评估范围，按照评估组的计划安排，制定了土地的评估方案与工作步骤，经过

了评估准备阶段，评估实施阶段，评估说明及评估明细表提出三个评估阶段。 

3、评估依据及资料 

1）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技术规程 

2）资产占有方提供的有关资料： 

4、估价原则 

地价是由其效用、相对稀缺性及有效需求三者相互作用影响所形成的。而这

些因素又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土地估价必须要对此做细致分析并准确判断其变动

趋向，了解土地价格组成的各项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做出正确的

估价。我们在本次估价过程中，根据地价评估技术规程及估价对象的具体情况主

要遵循替代原则、变动原则、协调原则。 

总之，在估价过程中按照国家、地方有关规定，遵守客观、公正、科学、合

法的总原则进行土地价格评估，做到评估过程合理，评估方法科学，评估结果正

确。 

5、估价方法与过程 

1）估价方法的确定 

根据《城价土地估价规程》通行的地价评估方法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

剩余法（假设开发法）、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估价方法的选择



 

应按照地价评估技术规划，根据当地地产市场发育状况，并结合该项目的具体特

点（用地性质）以及估价目的等，选择适当的估价方法。 

2）选择估价方法的依据 

结合评估背景资料及《城镇土地估价规程》有关要求，经过综合分析，本次

在本报告中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成本法及剩余法进行估价。 

6、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广西医药管理局曾以桂药办字（1995）第 14 号《关于南宁医药批发站外地

仓库及土地归属问题的批复》将北海仓库 1000 平方米米、百色仓库 600 平方米、

崇左仓库 610 平方米划归南宁医药批发站，现北海仓库已经被南宁医药批发站出

售，百色仓库及崇左仓库由于原仓库使用人不愿意移交给南宁医药批发站，南宁

医药批发站也无法办理这两处仓库的产权证，对这两处的仓库及用地的使用及所

有权南宁医药批发站较难收回，本次根据南宁医药批发站的说明未将这两处房地

产列入评估范围。 

7、地价定义 

此次评估的地价为熟地地价，指估价对象在设定开发程度为“五通”（通电、

通上水、通排水、通讯、通路）和宗地内场地平整的条件下，用地类型为各地块

《土地使用证》证载用途，出让土地使用权在评估基准期2007年12月31日的市场

价值。 
8、评估案例 

（一）案例一 

评估明细表第 3 项，南宁国用(2001)字第 418127 号南宁市中尧路 7 号

21,967.88 平方米划拨仓储用地。 

1）地价定义 

此次评估的地价为熟地地价，指估价对象在设定开发程度为五通”（通电、

通雨水污水、通上水、通讯、通路）和宗地内场地平整的条件下，工业用途，出

让土地使用权在评估基准期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 

2）地价影响因素分析 

（1）一般因素 

城市资源状况：南宁市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位于广西南部，地处亚热

带，总面积 22,293 平方公里、市区面积 6,559 平方公里，南宁地理位置优越，处

于我国华南、西南和东南亚经济圈的结合部，是环北部湾沿岸的重要经济中心。



 

面向东南亚、背靠大西南，东邻粤港澳琼、西接印度半岛。具有“两近两沿”的特

点，“两近”：一是近海，市区距钦州港、防城港、北海港仅 104 公里、173 公里

和 204 公里；二是近边，市区距中越边境的东兴市、凭祥市只有 204 公里和 230

公里。“两沿”：一是沿线，湘桂、黔桂、黎湛和南昆铁路在南宁交汇，是西南地

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二是沿江，邕江与西江相通直接与珠江相连，千吨级内河船

舶可以从南宁直达港澳。南宁市对广西沿海城市发挥着中心城市的依托作用，对

华南、西南经济圈发挥着枢纽城市的连接作用，对东南亚各国发挥着中国前沿城

市的开放作用。 

房地产制度与房地产市场状况：南宁市对房地产的管理总体遵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对房地产的开发主要执行《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

理条例》;对权属档案管理主要执行《房地产权属档案管理办法》;对土地的开发

利用主要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

条例》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办法》。目前南宁市的房地产市场状况运行

良好，房地产价格稳步上升， 

房地产产业政策：房地产主要的税收政策是，完善房地产税制改革，房地产

税制改革要加强保有课税，减轻流通税负，扩大保有阶段课税的征税范围，以市

场价值为主要计税依据，逐步统一内外资企业，适用税制，“明税、少费”是房地

产税费改革的宗旨，是维护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同时还要完善税收征

管的配套措施，加强征管力度。理顺房地产税收体系，在房地产保有、取得、收

益环节重新设置税种，解决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中税种重复设置，税基交叉的问

题，目前主要的房地产税种主要有房产税、契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

得税。 

城市规划与发展目标：南宁市的城市规划主要是为，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环

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调整和优化中心城用地结构，充分发挥城市的区域功能

并体现城市特色；重点规划好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交通设施，更好地为大

西南出海通道服务；在发展中心城的同时发展周围卫星城镇，形成城市圈的都会

城市格局。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南宁市国民经济增长较快，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产

业结构进一步调整，突出科技进步和信息化的推动作用。支柱产业有食品、造纸、



 

铝加工与机械、化工、生物与制药、电子信息等支柱重点发展产业。消费结构进

一步改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消费稳步增长，消费水平不断提高，通讯、

数码产品、汽车、住房等逐步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城市为依

托，城乡结合，门类齐全，多层次、全方位、现代化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根据

南宁市最新统计，近几年来南宁市国民生产总值一直保持 10%的高速发展速度。

在良性发展的社会、经济大环境下，随着城市改造的大力推进，房地产业呈现迅

猛发展势头，从而在整体上推动整个城市的地价水平上升。 

（2）区域因素 

交通状况：区域内有明秀西路及新阳路等混合型干道通过，道路级别较高，

道路体系发达，区域距中华路南宁火车站约 2.5 公里，距汽车站距离较远，无交

通管制。 

基础设施状况：区域驳接市政供水、排水、供电、通讯系统，保障度高，基

础设施配套状况较好。 

环境状况：区域内多为工业及住宅等用途的土地，污染治理状况较好，周围

无危险设施，环境状况一般。 

工业成熟度：区域内有南宁机械厂、广西南宁百会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南宁

市食品企业总公司等商业企业。相关产业的配套较好但集聚状况较高，工业成熟

度较好。 

行政因素：区域以住宅及工业用地为主。 

（3）个别因素 

估价对象位于南宁市中尧路区域内，估价对象面积为 21,967.88 平方米，为

仓储用途，中尧路距新阳路约 0.2 公里，估价对象形状不规则，地质条件对估价

对象的利用无影响，地内有一定的坡度，宗地内已达“通电、通路、通给水、通

排水、通迅，宗地内平整”，完备程度及保障度较高，估价对象地上建造有企业

仓储及办公用房，地上建筑物情况如下： 

土地位置 
开发

程度 
面积(M2) 建筑物情况 建筑结构 建成年代 建筑面积 

容积

率 
成新率

情况

南宁市中尧路 7
号 

五通

一平 
21967.88 

企业办公楼

及仓库 
砖混,框架,

砖木 
2002 年 16,615.75 0.76 88%

 



 

（4）估价方法的确定 

结合评估背景资料及《城镇土地估价规程》有关要求，经过综合分析，本

次在本报告中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进行估价。 

（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①基准地价成果介绍及内涵 

《南宁市城市土地价格调查技术报告》完成于 2001 年，由南宁市人民政府南府发

［2002］85 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南宁市市区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进行

公告，工业用地基准地价内涵：以 2001 年 1 月 1 日为估价基准日，在“五通一平”土地

开发程度及工业用地在法定最高土地使用年限 50 年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权价格。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与《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南宁市市区基准地价更新

成果的通知》，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宗地地价的计算公式为： 

基准地价设定开发程度下的宗地地价 

=宗地所在区域的级别基准地价（1+∑K）×K1×K2×K3 

因为所使用的基准地价设定开发程度与本次评估土地设定开发程度相同，故不需进

行开发程度的修正。 

②确定估价对象的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 

估价对象位于南宁市中尧路 7 号，根据南宁市城区土地级别图，估价对象属于二级

工业用地，另根据估价的批准用途，二级工业用地基准地价为 474 元/平方米，本次估

价对象的土地基准地价为 474 元/平方米。 

③确定影响地价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K） 

a.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南宁市市区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二级工

业用地宗地地价修正系数表和二级工业用地宗地地价修正系数说明表，按照估价对象的



 

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条件，建立估价对象工业用地地价影响因素修正系数表和估价对象

地价修正系数说明表；并分别修正得到估价对象工业用地部分在基准地价设定条件下的

宗地地价。 

估价对象地价修正系数说明表 

地价影响

因素 
地价影响因子 条件说明 优劣度

修正系数

（%） 

距主干道距离 距主干道新阳路约 0.2 公里 优 5.82 

交通条件 
对外交通便利度 

距火车站约 2 公里，距汽车站较远，区域内有

17、35、40、58 等多路公交车通达，对外交

通便利度较好 
较优 2.69 

基础设施

状况 
基础设施完善度 区域内五通一平，基础设施完善度较好 较优 3.86 

临近道路类型 混合型次干道 一般 0 
宗地面积 对建筑物无影响 较优 0.93 
宗地形状 宗地形不规则对建筑物的利用有较大影响 较差 -0.64 

地形地势 地势较高，对企业布置无影响 一般 0 

用地限制 无影响 较优 0.83 

宗地条件 

工程地质 工程地质状况较好，对宗地无影响 较优 0.74 

合计 14.23 

b.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工业用地基准地价为 50 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本估价土地设定的土地使用年期为

50 年，故年期修正系数为 1。 

c.工业用地期日修正系数 

南宁市城区基准地价于 2001 年完成，其估价期日为 2001 年 1 月，本次评估的估价

基准日为 2007 年 12 月，至估价期日约有 6 年。因此，本次估价须对期日进行修正。 

南宁市基准地价是 2002 年公布执行的，南宁市基准地价的估价基准日为 2001 年 1

月 1 日，距委估宗地评估基准日已达 6 年，通过对评估基准日南宁市地产市场状况的了

解,由于委估宗地所在区域近几年城市基础建设发展较快，促使区域内地价水平整体上

升，但升幅不大，估价人员查询到，2000 年四季度南宁市工业用地价格为 379 元/平方



 

米，2007年四季度南宁市工业用地价格为519元/平方米，经测算期日修正系数为1.3694。 

d.计算基准地价设定开发程度条件下的估价对象地价 

经以上分析过程，可得到估价对象在基准地价设定开发程度条件下基准地价修正后

的地价： 

工业用地=474×（1+14.23%）×1×1.3694=742 元/平方米(取整) 

e.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估价结果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估价结果为 742 元/平方米。 

（2）成本逼近法 

①基本原理 

成本逼近法是以开发土地所耗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利息、应

缴纳的税金和土地增值收益来确定土地价值的估价方法。 

②基本计算公式 

土地价值=土地取得费+有关税费+土地开发费+投资利息+投资利润+土地增值收益 

③计算过程 

a.土地取得费及税费 

征地补偿“三费” 

根据《南宁市征收集体土地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试行)》（南府发[2004]106 号）

文件规定，南宁市征收土地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及地上

附着物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宗地征地单价×征地面积-土地补偿费 

青苗补偿费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按实计算。根据估价对象具体情况及以南宁市第一



 

区片实际征地案例补偿情况，确定估价对象征地补偿“三费”参照一级区片一级菜地确

定，征地补偿“三费”合计为 93,000 元/亩，即 139.50 元/平方米。 

b.征地管理费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财政厅《关于转发国家计委、财政部全面整顿住房建

设收费取消部分项目的通知》（桂价费字（2001）250 号）规定：征地管理费按征地三

费（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总和的 2.8%计算。则： 

征地管理费＝139.50×2.8%=3.91(元/平方米) 

c.耕地占用税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占用税实施办法》，耕地占用税征收标准为：占用水田

征收 7 元/平方米，占用旱地征收 5 元/平方米。本次估价参照占用菜地（旱地）征收标

准，取 5 元/平方米。 

c.征地劳务费 

根据《关于规范全区地产公司收费的通知》（桂价涉字［1994］231 号）的有关规

定，并结合南宁市征地的实际情况，征地劳务费为 2 元/平方米。 

e.权属调查地籍测绘费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财政厅《关于下达全区土地行政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

项目和标准的通知》（桂价涉字［1994］210 号）规定，权属调查地籍测绘费按征地面

积 0.25 元/平方米计算。 

f.耕地开垦费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问题的通

知》第四条规定，耕地开垦费缴纳标准为：水田 30－50 元/平方米，旱地 20－50 元/平

方米。结合南宁市征地实际情况，确定耕地开垦费取值 40 元/平方米。 



 

g.鱼塘菜地开发基金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财政厅《关于下达全区土地行政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

项目和标准的通知》（桂价涉字［1994］210 号）规定，鱼塘、菜地开发基金征收标准

30 元/平方米。 

土地取得费以及相关税费合计为： 

139.50+3.91+5+2+0.25+40+30＝220.66 元/平方米。 

④土地开发费用 

根据南宁市基准地价统计资料，参考 1998－2000 年南宁市市区土地开发平均成本

统计的情况。 

估价对象所处位置土地开发成本较高，结合估价对象实际开发情况并考虑到通货膨

胀、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估价对象“五通一平”开发费用按 140 元/平方米。 

⑤利息 

根据估价对象土地面积、土地开发难度等情况，假设土地开发期为半年，土地取得

费用为取得土地时一次性投入，土地开发费用为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利率取半年期

贷款利率 6.57%。则： 

土地取得费用利息：220.66×[（1+6.57%）0.5-1]＝7.13 元 

土地开发费用利息：140×[(1+6.57%)0.5/2-1]＝2.24 元 

利息合计为：7.13+2.24＝9.38 元/平方米 

⑥利润 

土地开发利润是把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以固定资产方式投入发挥作用，因此开

发利润应与同行业投资回报相一致，工业用地的土地开发投资应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

考虑该区域土地开发及广西工业系统投资利润率及收益实际情况，本项目评估确定土地

开发利润率为 30％。则： 



 

土地开发利润＝（土地取得费＋土地开发费+利息）×开发利润率 

＝（220.66+140+9.38）×30%=111.01（元/平方米） 

⑦土地增值收益 

土地增值收益是指政府出让土地除收回成本外，同时要使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得到

实现，包括地方政府上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等。土地增值收益一般按前 4

项之和的一般比例计算。估价对象为工业用地，参照当地政府工业用地出让案例，土地

增值收益按前 4 项之和的 35%确定。则： 

土地增值收益＝(220.66+140+9.38＋111.01)×35%＝168.37 元 

⑧求土地成本价格 

成本地价＝土地取得费用+土地开发费用+利息+利润+土地增值收益 

＝220.66+140+9.38＋111.01+168.37＝649.42 元/平方米 

⑨进行区位因素和个别因素修正 

根据估价对象区域位置、基础设施及宗地个别因素等情况，综合确定估价对象区位

因素和个别因素修正系数。估价对象为工业用地，影响工业用地地价的主要因素有：区

域位置、基础设施状况、交通条件、产业聚集度、宗地面积形状、地形地势等，参照基

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的修正系数为 14.23%，则： 

待估宗地地价（无限期）＝649.42×（1+14.23%）＝741.83 元/平方米 

⑩进行年期修正 

本次估价设定的土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根据南宁市基准地价报告，南宁市土地还

原率为 7%，本次估价设定土地还原率为 7%。则： 

年限修正系数 K＝1-1/（1＋7%）50＝0.9661 

估价对象 50 年期出让土地使用权价值为： 

土地单价＝741.83×0.9661＝717 元/平方米(取整) 



 

（3）地价的确定 

通过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成本法对委估宗地在出让方式下的公开市场价

值测算，分别为：742 元/平方米和 717 元/平方米两种方法相差约为 3％差异不大。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依据的政府公布的基准地价和地价修正体系及期日修正、土

地使用年期修正、开发程度修正来测算土地的价格，其估价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政府宏观控制的地价水平；而成本逼近法测算结果则从土地使用权取得成

本构成来反映。经评估人员调查分析，决定取用两种方法的简单平均值作为估价

对象单位地价的最终结果，即： 

估价对象单位地价=（742+717）÷2=730 元/平方米(取整) 

总地价=730×21,967.88=16,037,000 元(千位取整) 

根据《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实施产权制度改革

的规定>的通知》南府市［2004］39 号“应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标准，工业用地不

得低于标定地价的 50%，商业用地不得低于标定地价的 70%”，对工业用地本次

参照南宁市的有关规定假设土地出让金为标定地价的 50%，确定估价对象的划拨

地价价值为 8,019,000 元，具体的出让金以土地管理部门认定的为准。 

（二）案例二：评估明细表第 2 项，南宁国用(2000)字第 416281 号南宁市

杭州路 22 号 1,781.33 平方米商业服务业、办公用地，其中：职工住宅占地 488.21

平方米不纳入本次评估范围，本次评估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1,293.12 平方米。 

1）地价影响因素分析 

（1）一般因素：同案例一； 

（2）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该区域为南宁市人口密度较大的兴宁区，位于市中心区域，

兴宁区是南宁大型的商业区，人口的集聚度较高，日用品零售业、餐馆及旅店较

密集，有南宁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广西南宁振贸易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水果市



 

场等企业及商业网点；区域内商品的集聚度较高，商服职能较多规模较大，有适

宜高、中、低档消费人群的商品，综合商服条件好。 

交通状况：区域内有交通主干道秀灵路通过，有杭州路交通混合型道路通

过；该区域路网密度较高，道路通达度较好；距南宁汽车站约 1 公里，距南宁市

火车站约 1 公里，有 4、606 等多路公交车通达，该区域对内、对外交通一般。 

基础设施状况：区域内城市基础设施齐备，已形成“五通一平”管线网，供

水、供电保障度高，排水状况良好；区域内银行、医院、宾馆、公用电讯等公共

配套设施完善，使用方便。 

环境质量：区域内绿地面积较大，该区域为大型的商业及居住区，人口聚

集度高、人文环境较好；该区域靠近邕江，自然景观较好，区域内的综合环境较

好。 

行政因素：该区域以商业、住宅等产业为主要发展方向，土地使用权用途

规划以综合、住宅用地为主。 

（3）个别因素 

估价对象位于南宁市兴宁区内，估价对象面积为 1,293.12 平方米，为商服

用途，估价对象形状规则，地质条件对估价对象的利用无影响，宗地内已达“通

电、通路、通给水、通排水、通上水、通迅，宗地内平整”，完备程度及保障度

较高，估价对象地上建造有企业仓储及办公用房，地上建筑物情况如下： 

土地位置 
开发

程度 
面积

(M2) 
建筑物情况 建筑结构 建成年代 建筑面积 

容积

率 
成新率

情况

南宁市杭州路

22 号 
五 通

一平

1,293.1
2 
做为仓库及门

面 
砖混,框架

上世纪九十年

代建 
5,620.21 4.35 55%

2）估价方法与过程 

结合评估背景资料及《城镇土地估价规程》有关要求，经过综合分析，本

次在本报告中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剩余法进行估价。 

3）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经过计算可得到估价对象在基准地价设定开发程度条件下基准地价修正后的地价

（过程略，同案例一）： 

商业用地=4,612×（1+13.34%）×1×3.9352×0.5026=10,339 元/平方米(取整) 

4）剩余法 

①基本原理 

剩余法是在预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开发成

本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润和税收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土地价格的一种方法。 

②基本公式：V=A-B-C 

式中 V 是待估土地价格；A 是开发完成后的土地总价值或房地产总价值；B 是整

个开发项目的开发成本；C 是开发商合理利润。 

③测算过程 

估价对象位于南宁市杭州路 22 号，地上建筑物使用情况如下： 

序

号 
建筑物名称 结构 建成年月

建筑面积

（m2） 
建筑物现用途 

1 杭州路 22 号 1 栋 1 层仓库 砖混
1980 年

12 月 
732.86 目前租赁给别的企业做仓库使用 

2 
杭州路 22 号 2 栋 1 层商场楼上

办公 
框架

1990 年

12 月 
2568 

地下层、一层、二层、三层租赁用做

仓库。 

3 
杭州路 22 号 3 栋地下车库、一

层铺面、二~三楼办公 
钢混

1998 年

10 月 
1321.99

地下层租赁用做仓库，一层租赁做商

铺，二层租赁用做电脑，三层租赁用

做仓库。 

4 
杭州路 22 号 1 栋 3E、5E、6E
住宅 

砖混
1980 年

12 月 
262.44 目前为企业单身职工住宅 

5 杭州路 22 号原保安房（两层） 框架
1998 年

10 月 
52 目前空置 

合计 5,620.209
④测算房地产价值的测算 

a.估算不动产总价值：房地产均可通过收益还原法来测算，最后将各层房地产价值

进行简单相加估算出不动产的总价值。 

向资产占有单位了解估价宗地地上建筑物的租赁情况，据资产占有单位管理人员介

绍建筑物 1 栋仓库、住宅为企业自己使用；2 栋商铺及仓库、3 栋仓库及办公楼暂时租

赁给文具公司堆放物品，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其仓库及办公楼租金与市场租金相近，故在

测算建筑物收益时一并考虑。 

经过市场调查及向有关的专业工程师进行咨询，根据向区域与建筑物相类似的房地

产进行调查，建筑物 1 栋仓库建筑面积为 732.86 平方米，按建筑面积计算仓库的平均

租金约为 25 元/平方米.月，仓库的平均出租率约为 90%；住宅面积 262.44，平均租金



 

约 20 元/套.米，住宅的出租率约为 91%。2 栋商铺及仓库的建筑面积为 2,568.00 平方米，

平均租金约为 50 元/平方米，商铺及仓库的出租率约为 90%。3 栋仓库及办公楼建筑面

积为 1,321.99 平方米，平均租金约为 35 元/平方米，仓库及办公楼的出租率为 90%。租

金的管理及税费用约为租金的 20%。 

房地产综合还原利率的确定：取无风险利息为估价基准日银行一年期存款年利率

4.14%，考虑到商铺用途的物业风险较高，取风险利率为 3.86，该房地产的综合还原利

率为 8%。 

房地产收益年期的确定：由于本次评估的土地使用权设定为商业用地，剩余使用年

限为 40 年，地上房屋的经济使用年限也均可达到土地的剩余使用年限，故房地产的收

益年限为 40 年。 

杭州路 1 栋 1 层仓库房地产的价值为： 

序号 项 目 公 式 数值 
A 年租金总收益 （1）×（2）×（3）×［1-（4）%］ 197,872.00
1 市场租金水平（元/平方米）   25.00 
2 建筑面积（平方米）   732.86 
3 月份（个）   12.00 
4 空置率（%）   10.00 
B 租赁总费用（元） A×（5）% 39,574.40 
5 租赁费用率（%）   20.00 
C 年纯收益（元） A－B 158,297.60
D 资本化率（%） （6）+（7） 8.00 
6 安全利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4.14 
7 风险利率（%）   3.86 
E 收益年限（年） （9） 40.00 
F 房地产价值（元） C/D%×［1-1/（1+D%）E］ 1,887,638.00

 

杭州路 1 栋住宅房地产的价值为： 

序号 项 目 公 式 数值 

A 年租金总收益 （1）×（2）×（3）×［1-（4）%］ 57,317.00 

1 市场租金水平（元/平方米）   20.00 

2 建筑面积（平方米）   262.44 

3 月份（个）   12.00 

4 空置率（%）   9.00 

B 租赁总费用（元） A×（5）% 11,463.40 

5 租赁费用率（%）   20.00 

C 年纯收益（元） A－B 45,853.60 

D 资本化率（%） （6）+（7） 8.00 

6 安全利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6.34 

7 风险利率（%）   0.66 



 

E 收益年限（年） （9） 40.00 

8 竣工年限   1980 

9 剩余使用年限 土地使用权设定的年限 40.00 

F 房地产价值（元） C/D%×［1-1/（1+D%）E］ 546,786.00
 

杭州路 2 栋商铺及仓库房地产的价值为： 

序号 项 目 公 式 数值 

A 年租金总收益 （1）×（2）×（3）×［1-（4）%］ 1,386,720.00

1 市场租金水平（元/平方米）   50.00 

2 建筑面积（平方米）   2,568.00 

3 月份（个）   12.00 

4 空置率（%）   10.00 

B 租赁总费用（元） A×（5）% 277,344.00 

5 租赁费用率（%）   20.00 

C 年纯收益（元） A－B 1,109,376.00

D 资本化率（%） （6）+（7） 8.00 

6 安全利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4.14 

7 风险利率（%）   3.86 

E 收益年限（年） （9） 40.00 

F 房地产价值（元） C/D%×［1-1/（1+D%）E］ 13,228,880.00
 

杭州路 3 栋商铺及仓库房地产的价值为： 

序号 项 目 公 式 数值 
A 年租金总收益 （1）×（2）×（3）×［1-（4）%］ 499,712.00 
1 市场租金水平（元/平方米）   35.00 
2 建筑面积（平方米）   1,321.99 
3 月份（个）   12.00 
4 空置率（%）   10.00 
B 租赁总费用（元） A×（5）% 99,942.40 
5 租赁费用率（%）   20.00 
C 年纯收益（元） A－B 399,769.60 
D 资本化率（%） （6）+（7） 8.00 
6 安全利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4.14 
7 风险利率（%）   3.86 
E 收益年限（年） （9） 40.00 
F 房地产价值（元） C/D%×［1-1/（1+D%）E］ 4,767,098.00 



 

与杭州路三栋房地产配套的保安房，属于配套设施其价值已经包含在房地产的租

金的价格。 

杭州路三栋房地产的价值为： 

1,887,638.00+546,786.00+13,228,880.00+4,767,098.00 

=20,430,402 元 

b.建筑物价值的测算 

根据在房屋建筑物中采用成本法评估出的杭州路 1、2、3 栋及保安房的评估净值为

6,062,100 元。 

c.计算地价总值 

土地使用权价值为=20,430,402-6,062,100=14,368,300(百位取整) 

d.计算单位地价 

14,368,300÷1,293.12=11,111(元/平方米)(取整) 

通过以上剩余法测算出估价对象的单位地价为 11,111 元/平方米。 

3）地价的确定 

通过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剩余法对委估宗地在出让方式下的公开市场价

值测算，分别为：10,338.00 元/平方米和 11,111.00 元/平方米，两种方法的测算

值相差约为 7％，差异较小。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依据的政府公布的基准地价和

地价修正体系及期日修正、土地使用年期修正、开发程度修正来测算土地的价格，

其估价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宏观控制的地价水平；而剩余法测算结果

从区域平均地价水平的角度来反映。经评估人员调查分析，决定取用两种方法的

简单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单位地价的最终结果，即： 

估价对象单位地价=（10,338.00+11,111.00）÷2=10,725 元/平方米(取整) 

总地价=10,725×1,293.12=13,869,000 元(千位取整) 



 

根据《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实施产权制度改革

的规定>的通知》南府市［2004］39 号“应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标准，工业用地不

得低于标定地价的 50%，商业用地不得低于标定地价的 70%”，对商业用地本次

参照南宁市的有关规定假设土地出让金为标定地价的 70%，确定估价对象的划拨

地价价值为 4,161,000.00 元，具体的出让金以土地管理部门认定的为准。 

9.评估结果 
依据以上评估，于评估基准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医

药批发站土地使用权评估结果如下： 

金额单位：元 

土地权证编号 面积（m2) 原始入账价值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

值
评估价值 增值

率%
南宁国用(1999)字

第415049号 
584.63 1,375,000.00  

南宁国用(2000)字
第416281号 

1,293.12 4,161,000.00  

南宁国用(2001)字
第418127号 

21,967.88 8,019,000.00  

南宁国用(2002)字
第419983号 

5,760.96 1,990,000.00  

宁国用(2002)字第

030520064号 
308.07 

1,910,000.00 1,910,000.00 1,910,000.00 

 

合计 29,914.66 1,910,000.00 1,910,000.00 1,910,000.00 15,545,000.00 713.92

 

 

特此公告。 

                  深圳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一月九日 
 


